
渝卫发 [ 2018 ] 88 号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

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含第三人民

医院、中山医院、肺科医院）、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口腔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市第十三人

民医院、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市妇

幼保健院、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重庆市精神卫生

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为了规范和加强医疗设备采购工作，进一步强化医疗设

备采购成本管控，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根据《政府采购法》、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会计制度》、《重庆市市级医

疗卫生计生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市卫

健委会同市财政局制定《重庆市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

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18 年 12 月 19 日



重庆市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

管理，进一步强化医疗设备采购成本管控，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会

计制度》、《重庆市市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公立医院，单次采购预算金

额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医疗设备采购。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按市财政局发布的当年市级集中采

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执行。

第三条 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应当遵循“需求适

度、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级公立医院是医疗设备采购管理的责任主

体，应规范执行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

制定相应的医疗设备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在确定采购需求、

编制采购预算、申报采购计划、组织采购活动、履约验收、

答复询问质疑、配合投诉处理及监督检查等重点环节加强内

部控制管理。

第五条 市级公立医院应以日常实际业务需求为基础，

适度考虑业务发展态势，兼顾资金成本承受力，科学合理确

定采购需求，不得盲目超前购置高端医疗设备和进口医疗设

备。



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属于重大经济事项的，应提

前向市卫生健康委申报，通过审批方可实施采购。需要采购

进口医疗设备的，应按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及

我市进口医疗设备管理规定，通过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财政局组织的进口医疗产品集中会审后方可实施采

购。市级公立医院在报送进口医疗产品会审申请时，应提供

完整的申报资料，如拟申请进口产品设备品名、规格、详细

清单、采购预算金额，以及使用科室及需要达到的使用要求，

同类型国产设备的情况及不能达到使用要求的具体问题等。

第六条 市级公立医院在采购医疗设备前，应按照同质

价优的原则准确编制采购预算。应先对拟采购的医疗设备的

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供应、价格等情况进行充分的市场

调查，形成价格调查资料，据以合理编制采购预算。

如同类型医疗设备，市内其他医疗机构已有购置，其他

医疗机构的购置价格应作为编制采购预算的重要价格参考。

如无特殊情况，医疗设备采购预算原则上不得超过其他医疗

机构的购置价格。

第七条 市级公立医院应当在“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

中，对应政府采购品目分类和政府采购类别，申报医疗设备

采购计划。申报医疗设备采购计划时，应在“政府采购业务管

理系统”中将价格调查资料、重大经济事项审批表、进口产品

审批表作为申报医疗设备采购计划附件资料一并上传。

第八条 医疗设备采购评审结束后，市级公立医院应当

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



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自中

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

通知书，并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

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

定的事项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医疗设备采购合同，双方

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作实质性修改。市

级公立医院不得向中标、成交供应商提出不合理要求作为签

订合同的条件。

第九条 市级公立医院应当自医疗设备采购合同签订之

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采购合同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上公

告。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采购合同在“政

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合同登记和合同备案。

第十条 市级公立医院应当加强医疗设备采购验收管

理，及时支付合同价款。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

安全标准及时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

书。可以邀请参加本次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

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

意见作为验收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通过后，应当按照

合同要求及时付款，不得人为设置障碍或无故拖延付款。

第十一条 市级公立医院应当积极配合做好医疗设备价

格信息采集工作。市级公立医院在医疗设备采购结束后 3个

工作日内，应按照单一采购设备的品牌、型号、配置清单等

详细明细，逐条逐项在“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的“医疗设备

价格查询”板块中进行录入，做好医疗设备价格信息登记，以



便其他公立医院查询。

第十二条 市级公立医院医疗设备采购管理情况纳入

市卫生健康委目标管理考核范畴。同时，将市级公立医院贯

彻落实本办法的情况作为财政补助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对

执行较好的医院给予奖补，对执行差的医院予以扣减。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试行。


